
教育部　書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林子涵
電話：(02)7736-5936
電子信箱：joyce0220@mail.moe.gov.tw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2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1124203729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因應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號判決，修正專科以上學

校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「作業流程圖」、「作業流程檢

覈表」，並檢附本部核准學校所報案件及通知教師管制期間兩

函範本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12年3月24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24200645號書函計達。

二、查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宣示，大學聘用教師之自

主權既受大學自治之保障，各大學得與符合聘用資格之特定教

師訂立聘任契約，以形成雙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，並於聘約期

限屆至時決定是否繼續聘任。是不續聘教師，其法效僅係使教

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，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

意思表示。

三、復查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號判決依循前開見解，將

103年1月8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14條第l項第13款及第2項

「解聘與議決1年不得聘任為教師」案件(109年6月30日修正施

行，移列至現行第15條)，定性為不同行為主體所為之行政行

為，其法律性質及救濟途徑如下：

(一)關於學校對教師解聘部分：公立大學對其所屬教師所為解

聘，係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。教師認為學校之解聘不

合法，係對聘任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爭執，應對學校提起確

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。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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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關於教師因解聘之事由所另受議決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

部分：剝奪教師受聘於全國各級學校之職業選擇自由，已非

教師與原聘任學校間之聘任契約法律關係範圍，核為單方具

有規制效力之行政處分。教師對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

處分，應以核准之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。

四、前開判決見解業將由學校決議後報主管機關核准之單一處分，

拆分為「解聘」與「管制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」，其中

「解聘」仍由學校為之，而「管制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」

則由主管機關最終決定並作成處分。是以，倘學校函報本部擬

依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至第11款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

教師）或第15條第1項（解聘且1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）規定

處置教師，本部經審查學校認事用法及審議程序無違誤後，將

分以兩函方式，其中一函為核復學校所報解聘案件，另函為本

部書面通知當事教師有關管制一定期間不得聘任為教師之處

分，檢附兩函範本如附件參照。

五、茲以教師法適用對象包含公、私立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，前開

作法於公、私立學校將為一致性處理。又為使教師解聘生效日

期與管制生效日期一致，本部所作管制處分生效日期以學校解

聘書面通知送達教師之次日併同生效，爰請學校於解聘函文寄

送時，代為轉交本部致教師函，併以雙掛號等足供存證查核之

方式送達。

六、至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情形，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

報主管機關核准而由學校逕予解聘，該管制係依法發生效果不

待核准；教師法第16條解聘及不續聘，因未涉及管制期間，參

照憲法法庭111年憲判字第11號判決意旨，屬單純基於聘任契

約所為之意思表示，併敘。

七、本次修正「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

圖」及「作業流程檢覈表」電子檔，請逕至本部人事處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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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/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相關規定專區下載使用。各校

辦理是類案件時，應先行檢視表件是否為最新版本，並請確依

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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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案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圖 1：有罪判決確定 

動員戡亂時期終止
後，犯內亂、外患
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 

§14Ⅰ○1  

服公務，因貪污行
為經有罪判決確定

§14Ⅰ○2  

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
第2條第1項所定之
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 

§14Ⅰ○3  

學校逕予解聘 

(免經教評會審議， 

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) 

§14Ⅱ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
當事人並依行政程序
法之規定詳載救濟方
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，
並副知本部。 

註：流程圖圖 1-5說明如下 

§14Ⅰ○1：係指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，依此類推。 

(1/2,1/2)、(2/3,2/3)、(2/3,1/2)：係指教評會委員出席比例及出席委員審議通過比例。 

(112年 12月 28 日版) 

依法發生效果，免經
主管機關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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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因性平會尚未完成事實調查及認
定，爰教評會審酌行為人之陳述
意見時，僅限於「停聘」部分，不

涉及事實調查及認定。 

2.暫時予以停聘 6 個月以下靜候調
查(得延長停聘期間 2 次，每次不

得逾 3 個月)。 

3.審議暫時予以停聘未通過，嗣經學
校性平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

會調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
暫時予以停聘必要者，教評會應
即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(教師法

施行細則§16Ⅱ)。 

圖 2：涉性別事件 

 

性別事件 

§14Ⅰ○4○5○6、§15Ⅰ○1○2  

召開性平會或相
關委員會審議是

否受理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§22Ⅰ(1/2,1/2) 

知悉之日起 

1個月內 

結案 

否 

是 是 

結案或其他 

適當處置 

否 

性平會調查確認屬
實，並提出改變身分

之建議者 

是 

通知行為人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

性平會開會審酌書面意見確定懲處建議 

依性別平等教育法§26Ⅴ規定辦理。 

有解聘及終身 

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4○5○6  

有解聘之必要 

§15Ⅰ○1○2  

未予核准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1.學校自解聘決議作成之日起 10

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同時以書

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
申復(涉及性平事件)、申訴之方
法、期間與受理單位等。 

2.教師解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，其
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校應予暫時
繼續聘任。 

3.經調查屬實者，於報主管機關核
准後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
聘前，應予停聘，免經教評會審

議(§22Ⅰ後段)。 
主管機關審核 

§14Ⅲ、§15Ⅱ 

教評會審議 1-4 年 

§15Ⅱ(1/2,1/2) 

1. 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行
細則§9 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政程

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關規定。 

2. 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見以
7 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之送達(以

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
人)。 

相關委員會 
調查確認屬實 

否 

結 案 或
其 他 適
當處置 

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

是 

核准 

學校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 3 日

內，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解
聘日與相關事宜及副知主管機關，
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

程序，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
機關。另請於同日併轉送主管機關
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 4 年）不得聘

任為教師函，並以雙掛號等足供存
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解聘及管制生
效日期均為書面通知一起送達當事

人之次日。  

否 

適用條文
樣態 

停聘靜候調查 
 

原因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及函知當事人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(併轉送主管機關致○師函) 

一函核復學校所報案件，一函為主
管機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 4 年）不

得聘任為教師函。 

教評會未 
依規定審議 
或決議 

事
實
需
再
查
明
或
程
序
瑕
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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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未依規定 
審議或決議 

經學校教評會確認 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學校調查屬實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 10 日

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同時以書面附理
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訴之方
法、期間與受理單位等。 

2.教師解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，其聘約
期限屆滿者，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
任。 

3.經調查屬實有§14Ⅰ○7 ○8 ○9 ○10及§15

Ⅰ○3 ○4 情形者，於報主管機關後，至
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，得經教

評會審議通過予以停聘 (§22Ⅱ後
段)。 

 

暫時予以停聘 3

個月以下(得延長

停聘期間 1 次，不
得逾 3 個月)。 

事
實
需
再
查
明
或
程
序
瑕
疵 

圖 3：涉兒少體罰霸凌偽變造湮滅毒品性侵證據 

 

經各級社政主管

機關依兒童及少

年福利與權益保

障法第97條規

定處罰 

§14Ⅰ○7  

§15Ⅰ○4  

  

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

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平等

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

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

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

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

§14Ⅰ○8  

Ⅰ 

偽造、變造

或湮滅他人

所犯校園毒

品危害事件

之證據 

§14Ⅰ○9  

體罰或霸凌

學生，造成

其身心侵害 

§14Ⅰ○10  

§15Ⅰ○3 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7 ○10  

(2/3,1/2) 

 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
§14Ⅰ○8 ○9  

(2/3,2/3) 

有解聘之必要 

1-4年不得聘任 

§15Ⅰ○3 ○4  

(2/3,1/2) 

 

是 

否 

未通過 

通過解聘 

召開教評會 
審議 

結案或其他適當處置 

未予核准 

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

1.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行細則
§9 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
意見之相關規定。 

2.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見以 7

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之送達(以足供
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
§22Ⅱ(1/2,1/2) 

 

教師涉校園霸凌事件時，學
校應組成防制校園霸凌因應

小組進行調查；涉其他事件
時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成調
查小組主動進行調查、蒐集

相關事證。 

學校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 3 日內，以

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解聘日與相
關事宜及副知主管機關，並依行政程序
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救濟方

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。另請於同日併轉
送主管機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 4 年）
不得聘任為教師函，並以雙掛號等足供

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解聘及管制生效
日期均為書面通知一起送達當事人之
次日。 

停聘靜候調查 
  

適用條文
樣態 

§14Ⅰ○7 、§15Ⅰ○4  §14Ⅰ○10、§15Ⅰ○3  

 
§14Ⅰ○8 ○9  

  

原因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主管機關審核 
§14Ⅳ、§15Ⅲ 

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

核准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及當事人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(併轉送主管機關致○師函) 

 

一函核復學校所報案件，一函為主管機
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 4 年）不得聘任
為教師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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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實
需
再
查
明
或
程
序
瑕
疵 

圖 4：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

 

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
§14Ⅰ○11、§15Ⅰ○5 、§18Ⅰ 

有解聘及終身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
§14Ⅰ○11  

有解聘之必要 
1-4年不得聘任 

§15Ⅰ○5  

未達解聘之程度， 

而有終局停聘之必要 
§18Ⅰ 

1. 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行
細則§9 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政程
序法有關陳述意見之相關規定。

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見以
7 天為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之送達(以
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

人)。 

2.應於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所違反
之相關法規，如何損及教師之專

業尊嚴或倫理規範，及教評會如
何審酌案件情節而議決不得聘任
為教師或停聘期間。 

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

教評會未依規定審議或決議 

未通過 

 

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 

召開教評會 
審議(2/3,2/3) 

通過解聘或終局停聘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 10

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，同時以書面

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
訴之方法、期間與受理單位等。 

2.教師解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

程序中，其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校
應予暫時繼續聘任。 

3.經調查屬實有§14Ⅰ○11 及§15Ⅰ○5

情形者，於報主管機關後，至主管
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，得經教評
會審議通過予以停聘 (§22Ⅱ後

段) 。 
未予核准 

§14、§15：學校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 3 日內，

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解聘日與相關事
宜及副知主管機關，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
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

關。另請於同日併轉送主管機關通知○師終身
（1 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函，並以雙掛號
等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解聘及管制生效

日期均為書面通知一起送達當事人之次日。 

 

§18：學校於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 3 日內，以

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及副知主管機關，並
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救
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。 

主管機關審核 
§14Ⅳ、§15Ⅲ、§18Ⅰ 

是 

否 

暫時予以停聘 3 個月
以下(得延長停聘期間
1 次，不得逾 3 個月) 。 

結案或其他 
適當處置 

召開教評會審議 
是否暫時予以停聘 

§22Ⅱ(1/2,1/2) 

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

教師涉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「違反
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事件」，

應由性平會調查處理；涉其他事件
時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成調查小組
主動進行調查、蒐集相關事證。 

停聘靜候調查 
  

原因 

不適任教師通報 

核准§14、§15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及當事人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(併轉送主管機關致○師函) 

 

主管機關核復學校 

核准§18 §14、§15：一函核復學校所報案件，一函為主管
機關通知○師終身（1 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

師函。 
§18：核復學校所報案件。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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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 

審議 

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

作有具體事實 

§16Ⅰ○1  

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

§16Ⅰ○2  

圖 5：教學不力、不能勝任工作及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

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
調查、蒐集相關事證。 

不符合  

結案或其他 
適當處置 

情節是否以資遣
為宜(2/3,2/3) 

1.學校自教評會決議作成之日起 10 日內報
主管機關核准，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
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訴之方法、期間與

受理單位等。 
2.教師解聘或不續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，
其聘約期限屆滿者，學校應予暫時繼續

聘任。 

核准解聘
/不續聘 

未核准 

學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

學校於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後 3 日內，以
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及副知主管機
關，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

序，詳載救濟方法、期間與受理機關。 

完成解聘/不續聘程序 

主管機關審核 
§16Ⅰ 

1.教評會審議時，應依教師法施行細則§9

規定，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
意見之相關規定。 

2.通知陳述意見時(第 1 次陳述意見以 7 天為
原則)，應注意文書之送達(以足供存證查核
之方式送達當事人)。 

3.陳述意見內容應包含當事人對學校辦理
資遣之意見。 

4.針對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§16Ⅰ」，應於教評會

紀錄明確記載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，並應就公
益性、必要性、符合比例原則及符合正當法律程
序4要件予以審查。 

5.教評會審議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時，應注
意「符合非出於教師本人惡意」及「資遣
當事人之評估」，並載明於會議紀錄。 

是否符合§16Ⅰ 

解聘/不續聘(2/3,2/3) 

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

符合退休資格之教師，經核准資遣者，得
於資遣確定之日起 1 個月內依規定申請辦
理退休，並以原核准資遣生效日為退休生

效日。(§27Ⅱ) 
辦理資遣 

學校調查屬實 

是 

否 

符合 

解聘/不續聘，情節以
資遣為宜 

解聘/不續聘 

是 否 

原因 

是否以資遣為宜 

否 是 

事
實
需
再
查
明
或
程
序

教評會未依規定審議或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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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作業流程檢覈表    (112年12月28日版) 

學校  
姓名  

職稱  

案由 依教師法第○條第○項第○款(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)案 

要件 檢覈項目 
學校初核 教育部複核 

頁碼 
核符 不符 核符 不符 

調查 

一般案件： 

必要時得組成調查小組

查明、蒐集相關事證。 

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      

調查完成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提送相關會議討論決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？ 

□是 □否 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性別事件/校園霸凌事件： 

1.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、相關性騷擾申訴處

理委員會、防制校園霸

凌因應小組之組成、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 

2. 調查事實（紀錄）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（確

認屬實） 

4.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22

條第1項、第25條第 5

項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

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29

條第2項、校園霸凌防

制準則第21條第1項第1

款規定，給予雙方當事

人（書面）陳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、時間、地

學校知悉（受理）案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調查小組之組成      

調查完成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性平

會或

相關

性騷

擾申

訴處

理委

員會

\霸

凌因

應小

組 

組成      

決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(申請)迴避人數：  

人 

 
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給予雙方當事人陳述意見

之機會？□是 □否 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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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

等，並注意文書之送達

（以足供存證查核方式

送達當事人）。 

如為校園性平案件，調查

處理建議涉及行為人身分

改變且當事人有提書面意

見時，性平會是否再次開

會審酌其陳述意見： 

□是 

□否 

     

教評

會審

議 

系（所）級教評會 

1. 系所級教評會之組成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（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）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（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）、時間、

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（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）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（申請）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學校就教師違反法規行為是否已

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或倫理規

範查處確認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如何審酌案

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不得聘任為

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聘之理由
(§15Ⅰ、§18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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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（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）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
     

院級教評會 

1. 院級教評會之組成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（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）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（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）、時間、

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（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）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（申請）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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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學校就教師違反法規行為是否已

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或倫理規

範查處確認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如何審酌案

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不得聘任為

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聘之理由
(§15Ⅰ、§18Ⅰ) 

   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（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）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
     

校級教評會 

1. 校級教評會之組成（委

員性別比例） 

2. 相關人員列席報告 

3. 討論、決議與紀錄（出

席人數、決議人數、迴

避，依據教師法第 14

條、第15條、第16條、

第 18條相關條款等規

定） 

4. 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

條規定，給予當事人陳

述意見。 

5. 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

見時，書面通知中應記

載詢問目的（合理揭示

審議之事由）、時間、

開會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
全體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實際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       人      

依規定（申請）迴避人數：  人      

迴避人員、依據及理由： 

 

 

 

 

審議是

否解聘 

、不續

聘或停

聘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
審議情

節是否

以資遣

為宜 

(§16) 

議決時出席委員人數：     

人 
     

通過決議人數：     人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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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、得否委託他人到

場或提書面說明及不到

場所生之效果等，並注

意文書之送達（以足供

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

人）。 

6. 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

之意見及教評會或相關

單位對陳述意見之回

應，應於會議紀錄中詳

實載明。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6)： 

□是否評估資遣當事人意願 

□認定「其情節是否以資遣為宜

(§16Ⅰ)」之理由及審議情形 

□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之具體

事實。(§16Ⅰ①) 

□認定「情節重大 (§16Ⅰ②)」之理

由，並就公益性、必要性、符

合比例原則、符合正當法律程

序4要件予以審查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(§14Ⅰ⑦至⑪、

§15Ⅰ③至⑤、§18Ⅰ)： 

□違反之相關法規名稱：○○○§○ 

(如：刑法§342) 

□判決確定、處罰、查證屬實時

間：○年○月○日 

□學校就教師違反法規行為是否已

損及教師之專業尊嚴或倫理規

範查處確認(§14Ⅰ⑪、§15Ⅰ⑤、§18Ⅰ)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如何審酌案

件情節，而議決○年不得聘任為

教師、○月或○年停聘之理由
(§15Ⅰ、§18Ⅰ) 

     

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

□預留其合理之準備期間（第一次 

  陳述意見，以7日為原則） 

□書面通知應合理揭示審議教師不 

  適任之事由 

     

當事人陳述意見方式： 

□本人親自到場列席陳述 

□委託他人到場列席陳述 

□書面意見 

□未陳述 

     

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： 

□當事人陳述意見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陳述意見之

回應 

     

審議

原則 

學校性平會、相關性騷擾

申訴處理委員會、防制校

園霸凌因應小組及教評會

所作決議是否符合右列原

則(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

1. 未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判

斷基礎。 
     

2. 未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。      

3. 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

無明顯錯誤。 
     

4. 未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

上位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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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15號判決) 5. 無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

準。 
     

6. 未違反法定之正當程序。      

7. 作成判斷之組織組成合法且具

判斷之權限。 
     

8. 未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(如平等

原則、公益原則等)。 
     

停聘 
學校依教師法第21條、第

22條規定停聘教師 

停聘方式： 

□當然暫時予以停聘(§21) 

□暫時予以停聘(§22Ⅰ前段、§22Ⅱ前

段) 

□應予停聘(§22Ⅰ後段) 

□得予停聘(§22Ⅱ後段) 

     

是否提教評會審議停聘？(§22Ⅰ前

段、§22Ⅱ前段、後段)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？
(§22) 
□是 □否 

     

○○(如：應予)停聘起迄期間： 

自○年○月○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

止 

     

停聘結果是否以書面附理由通知

當事人?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性平案件，是否有審議暫時予以

停聘未通過，嗣經學校性平會或

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發現

新事實或新證據而有暫時予以停

聘必要者，教評會應即審議通過

暫時予以停聘之情形 

□是 □否 

     

復議 

學校教評會業經決議， 

如嗣認原決議確有重加研

討之必要，須經踐履復議

程序，始得重啟決議。 

是否踐履復議程序 

□是，請簡述校內復議程序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□否 

     

報部 

與通

知 

1. 學校應自教評會、性平

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決議作成之日起10

日內函報教育部核准

學校函報教育部時應檢附之資料：  

1. 檢覈表      

2. 提案表      

3. 調查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      



7 

 

（檢附右列相關資料紙

本一式3份及檢覈表與

提案表電子檔案） 

2. 學校以書面附理由通知

當事人（書面通知上敘

明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

停聘之事由及法令依

據，並教示提起申訴之

方法、期間與受理單

位，請以足供存證查核

方式送達當事人） 

4. 性平會、相關性騷擾申訴處理

委員會、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

組（或相關會議）： 

□決議紀錄 

□簽到表 

□委員之性別、職稱及類別 

□符合性別比例 

     

5. 各級教評會： 

□會議紀錄 

□當事人列席教評會陳述意見

之內容 

□教評會或相關單位對當事人

陳述意見之回應 

□簽到表 

□委員之性別、職稱及類別 

□校級符合性別比例 

     

6. 徵詢當事人接受資遣意願之書

面文件 
     

7.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文

件及送達過程 
     

8. 當事人書面陳述意見內容      

9. 各級教評會設置規章      

10. 教師聘約（歷次修正版

本） 
     

11. 當事人聘書影本(自○年

○月○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) 
     

12. 案件尚在處理程序中，

聘約期限屆滿者，暫時繼續聘

任聘書影本 (自○年○月○日起

至解聘、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決

定生效之前一日止) 

     

13. 學校自訂規章（如教師

評鑑辦法、教師聘任服務辦法

等，歷次修正版本） 

     

14. 學校附理由通知當事人

之函文 
     

 

備註： 

一、本表係協助各校處理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作業流程之檢覈，請逐項檢查填

列，並作為教育部審核之參據。 

二、如學校教評會審議過程另有特殊規定者，學校報教育部時應予敘明。 

三、學校於收受教育部核准函文後，應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（函文應載明解

聘、不續聘或停聘之事由、法令依據及生效日期），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

事人，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「不服原措施之救濟方法」、

「期間」、「受理機關」等救濟程序之教示文字。 



    教育部 函 (稿) 
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正區中

山南路 5號 

承辦人： 

電話：(02)7736-1234 

電子信箱： 

發文日期：112年月日 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 112*******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本部通知○師函 1份  

主旨：所報擬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第○款規

定解聘教師○○○且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

教師一案，同意照辦，請查照。 

      說明： 

一、復貴校 112年○月○日○○字第 112*******號函。 

二、貴校教師○○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（或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）決議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

第○款規定予以解聘且終身（1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

為教師一案，本部同意照辦。 

三、請貴校於收受本函 3日內，以學校名義函知當事人解

聘日及相關事宜並副知本部，文內應依行政程序法

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，詳載「不服原措施之救濟

方法」、「期間」、「受理機關」。 

四、另隨函檢附本部核准○師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

任為教師之處分函，請代為轉送教師，並以足供存

證查核之方式送達。案內管制不得聘任為教師起算

日及前揭解聘日，均自貴校送達當事人之次日起一

併生效。 

五、復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

用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，教育人員有教師法第 14

條第 1 項（第 15 條第 1 項）規定之情事，且該案件

未登載於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者，其服務學校應

於解聘與管制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書面通知送達當事

人後 7日內，至資料庫登載通報資料，並上傳本部核

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

款至第 11 款、第 15 條第 1

項各款 



准函、核准後學校通知教師函、本部通知○師函、

身分證明文件、教師證書、送達證明等相關處理證

明文件資料。 

 

正本：學校 

副本： 

抄本：本部人事處 

部 長 潘 ○ ○ 



   教育部 函 (稿) 
地址：100217臺北市中正區中

山南路 5號 

承辦人： 

電話：(02)7736-1234 

電子信箱： 

發文日期：112年月日 

發文字號：臺教人(三)字第 112*******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無附件  

主旨：臺端因……（指違法之事實，例如性騷擾行為），
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第○款規定終身
（1年至 4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一案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一、依○○學校 112年○月○日○○字第 112*******號函

辦理。 
二、臺端經○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（或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）調查確認（確認、查證）有旨揭行為，依
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第○款規定審議通
過予以解聘且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，
並函報本部核准在案。 

三、經本部審查臺端因……（指違法之事實，例如性騷
擾行為），確有終身（1 年至 4 年）不得聘任為教師
之必要，爰依教師法第 14條（第 15條）第 1項第○
款作成核准處分，並以學校解聘通知送達臺端之次
日起併同生效起算管制期間。 

四、臺端對本處分如有不服，得於收受本處分之次日起
30 日內，以書面向本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
起申訴，或繕具訴願書經本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，
並請注意教師法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，上開救濟程序
應擇一為之。 

正本：教師（請學校轉致） 

副本：學校 

抄本：本部人事處 

部 長 潘 ○ ○ 

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4

款至第 11 款、第 15 條第 1

項各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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